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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主旨：本校自112學年度第1學期起全面取消學士班英文能力畢業
門檻，並廢止「東海大學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辦法」，
請查照及轉知所屬學生。

說明：
一、本案業經111年11月15日第170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「東

海大學學則」則已獲教育部112年02月16日臺教高(二)字
第 1120005344號函核准在案。

二、111學年度第2學期學士班因英文能力門檻審核未通過而延
畢之學生，112學年第1學期仍須註冊在學，開學兩週內繳
交選修「英文能力檢定」課程申請書（至註課組網頁下
載），第七週後始可領取畢業證書。

三、112學年度第1學期起歷年成績單，不註記「通過英文畢業
門檻」字樣，惟在取消門檻之前各學期已通過者仍保留註
記。

四、單位系統中「英文能力畢業門檻審核平台」，可持續使
用；英語中心所辦英檢校園考資料，亦會協助匯入系統供
各系填報校庫之參考。

 
正本：文學院、中文系、外文系、歷史系、哲學系、日文系、英語中心、理學院、應

物系、化學系、生科系、應數系、工學院、化材系、工工系、環工系、資工
系、電機系、數創學程、管理學院、企管系、國貿系、會計系、統計系、財金
系、資管系、管理專班、國企學程、社會科學學院、經濟系、政治系、社會
系、社工系、行政系、教育所、公行專班、師資培育、農業暨健康學院、健康
與運動學程、畜產系、食科系、餐旅系、運健學程、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、建
築系、音樂系、景觀系、美術系、工設系、表藝學程、法律學院、法律系、國
際學院、國經學程、永續學程、華語教學學程、生醫材料學程、生物多樣性學
程、國際學院不分系、教務處、體育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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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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